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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常性损益的鉴证报告

司农专字[2026]25009220033号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阳科技”）

管理层编制的 2025年度、2024年度和 2023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朝阳科技为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朝阳科技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所必备的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二、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

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的有关要求编制非经常性损益明细

表是朝阳科技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保证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对朝阳科技管理层编制的上述明细表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

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

证工作，以对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

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

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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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上述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年修订）》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朝阳科技 2025年度、2024年度和 2023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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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司农专字[2026]25009220033

号非经常性损益鉴证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朱 林

中国注册会计师：何建勇

中国 广州 二○二六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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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编制单位：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25年度 2024年度 2023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71,337.61 -1,041,449.83 -29,094.5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098,808.64 5,710,810.15 2,037,854.95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

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348,719.18 3,568,369.91 34,847,424.8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60,000.00 2,566,137.82 1,184,969.9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5,079.32 -1,027,839.33 1,412,433.9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 -

非经常性损益总额 5,401,110.89 9,776,028.72 39,453,589.16

减：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数 1,144,328.21 1,448,658.58 1,300,555.78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4,256,782.68 8,327,370.14 38,153,033.38

减：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48,473.95 82,059.18 546,578.19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4,208,308.73 8,245,310.96 37,606,455.19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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